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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537]1 地块概况
[bookmark: _Toc27585][bookmark: _Toc31532][bookmark: _Toc22861][bookmark: _Toc22904][bookmark: _Toc23724][bookmark: _Toc4488]沧县鑫成福利化工配装厂地块位于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张官屯乡八义庄村东北，东至空地，西至乡村公路，南至张官屯乡少儿防溺水教育中心顺泽游泳馆，北至沧县新翔化工厂原厂区，地块占地面积2860.74m²（约合4.29亩）。1997年，沧县鑫成福利化工配装厂在本地块新建厂区，生产硫化宝兰，并于2013年停产闲置至2017年；2017年地块内原构筑物均已拆除，原料库及生产车间部分区域建立库房，用于存放农用杂物；其他区域闲置至今。
沧县鑫成福利化工配装厂地块目前用地性质为建设用地，使用权为农村集体，暂无土地利用规划。
[bookmark: _Toc16404]2 现场采样和检测
我单位于2020年8月27日、10月29日及12月17日对项目地块进行了钻探采样，地块采用系统布点法共布设5个土壤采样点位，共采集土壤样品29组，另有4组现场平行样；采集1组地下水样品，另有1组现场平行样。
本项目调查采样全部由我单位技术人员根据制定的采样方案进行。本项目采集的所有土壤样品全部由经计量认证合格的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实验室进行检测分析，目前已提供了全部检测样品的检测报告及质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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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土壤检测结果分析
[bookmark: _Toc19300][bookmark: _Toc10514][bookmark: _Toc27064][bookmark: _Toc1746][bookmark: _Toc16526][bookmark: _Toc15050]根据地块土壤样品检测结果，地块内测定的5个采样点位29个样品中，所有土壤样品重金属因子、氟化物及氨氮均有检出，但各检出因子的最大浓度均未超过本地块土壤调查所选用的筛选值；六价铬、VOCs、SVOCs、对氨基苯酚全部未检出。
3.2 地下水检测结果分析
（1）常规因子检测结果分析
根据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地下水中的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钠、耗氧量（CODMn法以O2计）、氨氮、硝酸盐（以N计）、锰浓度超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pH、挥发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亚硝酸盐（以N计）、铁、铜、铅、镍、硒等检测因子的浓度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
①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钠超标原因分析：
将地块内地下水检测结果与背景点地下水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地块内地下水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钠超标超标属于自然原因，该地块处于沧州地区地势平缓，潜层地下水开采层为第一含水组，地下水埋深较浅，排泄方式主要为潜水蒸发，侧向径流微弱，土壤中矿物成分经过不断风化、淋溶，造成地下水化学成分逐渐增多所致。
②锰超标原因分析：
将地块内地下水检测结果与地表水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地表水中锰的检出浓度为480μg/L-512μg/L，与本地块锰含量344μg/L处于同一水平，综上分析认为锰超标可能与南侧雨水坑中的污水迁移有关。
③耗氧量、硝酸盐超标原因分析：
将地块内地下水检测结果与南侧雨水坑地表水高锰酸盐指数的检出浓度进行对比，地块内耗氧量检出浓度为8.82mg/L，地表水高猛酸钾指数检出浓度为9.39-9.9mg/L，分析认为生活污水中的耗氧污染物随地下水迁移至本地块可能导致地块内地下水中的耗氧量偏高，水中的氨在氧的作用下可以生成亚硝酸盐，并进一步形成硝酸盐，从而使得区域地下水中硝酸盐偏高。
（2）特征因子检出结果分析
①氟化物
将地块内与背景点地下水氟化物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地下水中氟化物的检测结果超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1.51倍。根据《沧州地区地下水氟化物分布特征及治理对策浅析》（沧州市环境监测站）沧州地下水中，氟的富积面极广，广泛分布在沧州各县市区，沧县属于氟骨症区，含氟量＞4mg/L，因此本地区地下水中氟化物含量偏高属于区域自然原因。
②硫化物
根据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地下水中硫化物未检出。
③多环芳烃
根据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地下水中多环芳烃苯并[b]荧蒽有检出，但检出浓度远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考虑与砖窑厂取土坑历史纳污后土壤回填扰动有关，也可能与南侧雨水坑历史上接纳含有多环芳烃的的生活污水后经迁移有关。
④酚类化合物
根据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地下水中的苯酚化合物未检出。
⑤氨氮
根据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地下水中的氨氮检出浓度为24.8mg/L，南侧雨水坑地表水氨氮检出浓度26.6-32.5mg/L之间。地块内地下水与南侧污水坑存在一定的水力联系，丰水期地表水水位较高，地表水补给地下水，生活污水中的氨氮随地下水迁移至本地块可能导致地块内地下水中的氨氮偏高。
[bookmark: _Toc26896]4 调查结论
根据地块土壤样品检测结果，地块内测定的5个采样点位29个样品中，所有土壤样品重金属因子、氟化物及氨氮均有检出，但各检出因子的最大浓度均未超过本地块土壤调查所选用的筛选值；六价铬、VOCs、SVOCs、对氨基苯酚全部未检出；所有土壤样品的检测结果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或《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DB13/T 5216-2020）表1中第一类用地的相关标准。
根据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地下水中的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钠、耗氧量（CODMn法以O2计）、氨氮、硝酸盐（以N计）、锰、氟化物浓度超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其他因子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氨氮、耗氧量及硝酸盐（以N计）浓度偏高，分析认为属于区域背景区域水平。
地块区域地下水中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耗氧量、氨氮、锰、钠、氟化物浓度超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其中氨氮对人体健康存在一定的风险，并且存在一定的暴露途径。地块内地下水与南侧污水坑存在一定的水力联系，丰水期地表水水位较高，地表水补给地下水，生活污水中的氨氮随地下水迁移至本地块导致地块内地下水中的氨氮偏高。随着南侧污水坑地表水的治理以及地下水环境的自净能力，区域地下水环境中的氨氮浓度会逐渐降低。另外，地块内地下水暂无利用规划并且已实现集中供水，地下水不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同时，对比《河北省东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西厂区污染地块风险评估》项目，地块5m范围内地层分布为填土及粉土，稳定水位埋深在5-6m，地块地下水氨氮暴露途径为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与本地块岩性分布及稳定水位埋深基本一致，地下水暴露途径一致；河北省东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西厂区地下水氨氮风险控制值为188mg/L，本项目氨氮检出浓度为24.8mg/L，低于其风险控制值。因此，建议本地块不再开展风险评估。
综合检测结果及上述原因分析，本项目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地块调查工作到该阶段（技术路线第二阶段）结束。沧县鑫成福利化工配装厂地块目前用地性质为建设用地，使用权为农村集体，暂无土地利用规划。地块位于沧县张官屯乡八义庄村东北，属于居民区范围，从保守角度考虑，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根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要求进行。根据监测结果分析，本地块达到居住用地标准，因此本场地可作为居住用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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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调查可知地块内地下水质量较差，不可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
（2）本次调查钻探过程中发现部分点位存在异色异味土壤，其中，地块B3点位2.5-8.2m存在黑土；东南侧B3-3.6m及B3-5.5有臭味。因初步调查点位布设数量较少，不足以确定异色、异味土壤的范围及深度。如果地块未来进行开发，在后续开发过程中应对地块内的异色、异味土壤范围、方量进行划定，并按照相关规范妥善处理，避免污染环境。
（3）因地块生产活动时间较老，原构筑物均已拆除，厂区平面布设均由人员访谈及搜集资料获得，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后续开发过程中一旦发现潜在污染源或地下隐蔽设施，存在环境污染风险时，应及时上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必要时应继续开展相应的地块内的环境调查工作。
